
南 昌 绿 地 国 际 博 览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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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大型群众性活动管理条例“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我方（即，以下

简称  “主办方” ）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展会

活动，我公司作为该展会主办方和责任主体，特签订本安全责任书并承诺严格遵守以下规定。

一、安全责任

1. 展会活动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我方（主办方）对展会和活动安全工作全面负责、承担展

会安全的主体责任。

2. 展会活动举办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安全生产的方针，做好各项安全措施、履行安全主体责任等。

3. 接受公安、消防、安质监、文化等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监督和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4. 展馆方有权利和义务对展会的安全进行监督、检查，对安全措施不到位及存在的安全隐患有权要求

主办方进行整改 , 如拒不整改，展馆方有权对主办方及相关人员采取必要措施，必要时，可报请公安、

消防等其他监督部门进行处理。

二、活动报批

1. 主办方及主办方聘请的安保公司负责向公安和消防机关办理大型活动并获得展会安全许可。

2. 主办方应按获批的方案执行，做好展会的安保和消防等安全工作。

3. 主办方应向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提交获批的大型活动安全许可证明的复印件。

三、展会保险

1. 主办方应购买展览会公众责任保险等相关保险，以降低因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失，否则一切损失由主

办方全部承担；

2. 主办方或主办方委托的主场服务商，有责任和义务要求展台施工单位为展台和人员购买相关保险，

否则，展馆方有权拒绝未按规定购买相关保险的施工单位进场。

四、舆情管理

1. 主办方对所有与展会相关的舆情负责，禁止虚假宣传（包括但不限于展会规模、展会效果等）。

2. 主办对外发布招商招展邀请函或在媒体上发布广告内容等信息，严禁夸大展会面积、虚构展示内容

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

大型活动安全责任书（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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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办方需对展商参展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禁止展示内容与合同不符或与展会主题无关的展商入场参

展，尤其需坚决禁止展虫、“展游子”入场参展；对进入展会的“展虫”及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展位应及

时清理。

4. 出现展会舆情，主办方应妥善积极处理，由于主办方不配合处理或处理不当，导致舆情扩大影响展

馆方品牌声誉，展馆方有权扣罚主办方展会押金，情节严重的将依法依规追究主办方法律责任。

五、安保工作

1. 主办方应聘请有资质、专业和有展会安保经验的安保公司，安保人员应具备相关上岗证，禁止聘用

展会服务记录不良的安保公司。

2. 主办方必须聘请专业的安保公司负责展会的安保工作，制定安全工作方案和处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报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审核，未经展馆方审核批准，展馆方有权拒绝出具场地函。

3. 主办方聘请的安保公司应该按获批的方案实施，安保人员按方案配备足量且具有相关的上岗证件，

相关安保设备应按方案配备。展会期间，安保公司应将相关安保人员的人数和上岗证件报展馆方备案。

4. 展馆方有权对安保服务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未按方案执行的，展馆方有权要求主办方和安保公司

进行整改，对拒不整改的，展馆方有权采取扣罚保证金、停止活动举办、将安保公司纳入展会服务不

良记录等措施，所造成的后果和损失由主办方负责。

六、展会施工和搭建安全管理

1. 主办方需委托或聘请专业的展会主场服务商做好展会的展台和现场的安全管理；安排足够有经验主

场工作人员加强施工搭建管理，确保展台牢固、搭建材料满足防火要求、确保安全文明施工、确保安全。

2. 主办方或主场服务商应要求并管理展台施工企业和人员，遵守展会安全要求及场馆方的安全规

定。

3. 展前主办方或主场服务商应对展台 / 舞台的设计、结构、施工等进行消防和安全性审核，原则上，

展馆方不鼓励使用吊点，如确需使用，主办方展前必须审核，严格按展馆方吊点使用规定执行。对展

台 / 舞台的设计、结构、施工、吊点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馆方有权对相关责任方下发整改通知，拒

不整改的，展馆方将采取停电等方式勒令其停工整改，并按《展会现场施工管理处罚规定》予以处罚，

将相关搭建单位列为展馆黑名单。如造成搭建安全事故的，相关责任方将承担全部安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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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展会期间应对各展台、各施工企业、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文明施工等进行检查，每天不少于全面检

查一次，并做好记录，发现的问题应及时整改。

5. 展会结束后，主办方或主场服务商应加强展台拆卸安全管理，禁止野蛮施工，展台必须由有资质的

施工队伍进行拆卸。对于野蛮施工和无资质队伍，场馆方有权管理，必要时扣罚相关施工押金。

6. 进入展馆的施工人员、工作人员必须佩戴证件。

七、食品安全

1. 展会食品安全受政府质监部门指导和监督，未经展馆许可，禁止外带餐饮进入展馆。

2. 如展会涉及食品和食物销售，主办方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重大活动食品

安全保障工作规范》等法律、法规要求，认真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对销售食品和食物的安全管理，

禁止销售假冒伪劣和不符合卫生条件的产品。

八、开展安全要求

1. 进馆人员必须进行安检，禁止携带违禁物品和管制刀具进入展厅。

2. 展会如邀请明星、网红等公众人物参加，可能会导致大量人员聚集的，必须另行向公安报备，并报

场馆方，需制定专项安全防范方案，确保现场安全。

3. 展会期间，主办方需确保参加活动的人数控制在安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如展会现场达到公安规定

的上限人员时，主办方应启动应急预案，采取限流和疏散措施，保障展会现场安全有序。

4. 主办方应加大展会现场安全宣传力度，提醒参展、参观人员应妥善保管好展台上的物品及个人财物。

如展台有贵重物品，应要求参展商单独安装摄像探头，如有必要，需单独聘请安保人员值守。

九、其它有关安全要求

主办方及委托的主场服务商、搭建商、参展商应遵守以下安全规定：

1. 按照安全许可的日期、时间、地点和内容举办大型活动。

2. 不得超过公安机关核准的安全容量印制、发放、出售票证。

3. 聘请有合格资质的搭建公司进行各项搭建工作，保证展台、舞台搭建、安装、悬挂的设施、设备的安全。

4. 不得遮挡消防栓，不得堵塞消防通道，不得擅自拉接临时电线及使用高热灯，不得违章用电和使用

明火作业，不得将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及带压力的压力容器带入现场，严格按照消防应急部门的

管理规定和国家法律法规执行。

 102



南 昌 绿 地 国 际 博 览 中 心
Nanchang Greenland International Expo Center附件 1. 大型活动安全责任书

5. 未经允许不得擅自使用特效（如明火）、霓虹灯等危险装置，凡必须安装上述危险装置的，应事先

提出书面申请并报请展馆方书面同意方可使用。

6. 爱护使用区域内的一切设备、设施，加强成品保护工作，造成损毁的应负责赔偿。

5. 严格遵守有关安全方面的一切法规、规章，遵守场馆方《办展服务手册》中的现场管理、特装展台

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等相关规定；并要求所有展览服务单位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切实落实安全

保障措施和整改措施，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十、大型活动期间，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有权对主办方大型活动现场的安全工作及设施进行监督检查，

并记录安全检查的情况。如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有权提出整改意见或建议；必要时，可报请公安、消防、

安监等相关政府部门进行检查。

十一、违反本协议约定内容，造成人员及财产安全事故的，除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以外，责任人还应就毁损的设施设备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十二、本责任书为我方（主办方）与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签订场地租用协议的必要附件，与主合同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我方及委托授权人已仔细阅读此安全责任书，并保证严格遵守相关安全管理规定，

否则， 如出现安全或其他问题本公司愿承担全部责任。

主办单位（盖章）：

授权委托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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